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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年近半百的曹先生，烟龄已

长达20多年，对他来说，吸烟就

跟喝水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

前两天，他从上海坐动车

回瑞安，还没到宁波，烟瘾就犯

了。动车车厢内全部禁烟，还

有 3 个多小时的旅程，怎么熬

得下去？忍无可忍之下，他拿

着烟盒和打火机，站在车厢门

口。动车停靠在宁波站，车门

一打开，他一个箭步冲出去，掏

烟，点火，猛吸两口，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看看旅客差不多都

上车了，他也跟着进了车厢。

回到瑞安后，他跟朋友说

起这事，朋友开玩笑似地告诉

曹先生，如果控烟条例已经付

诸实施的话，他可能就要被罚

款了。

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

消息，卫生计生委日前起草了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

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要

求，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

止吸烟，没有设立吸烟点的公

共场所室外区域属于全面禁止

吸烟的场所。如果个人在禁烟

场所（区域）吸烟的，由相应主

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责令立即

改正，并可处以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

2006年1月，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然而，《公
约》生效8年，我国还一直没有关于公共场所控烟的专门法律、行政法
规。此次，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意味着我国将有第一部全国性的控烟条例。 话题

记者调查：

他们说：

戒烟很难，
以后一定不会在公共场所吸烟

在餐馆里吞云吐雾服务员有权说不，教师、医生不得在学生、患者面前吸烟，“史上最
严”控烟条例向社会征求意见

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请不要吸烟

■记者蔡玲玲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送审稿）》规定了禁烟场所。

哪些地方全面禁烟？
●托幼机构、儿童福利机

构、学校、活动中心、教育培训机

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

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

●高等学校的室外教学区域；

●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

院、妇产医院的室外区域；

●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

众坐席、赛场区域；

●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

候区域；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

止吸烟的室外场所。

哪些地方可设吸烟点？
●除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

院、妇产医院以外的其他医疗卫

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和养老机构的室外区域；

●除儿童福利机构以外的

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外区域；

●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

位、公园、游乐园的室外区域；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

以设置吸烟点的室外场所。

禁烟场所吸烟如何处罚？

●个人在禁烟场所（区域）吸

烟，罚款50元以上500元以下；

●单位或者机构未实行全

面禁烟或者未按规定设置吸烟

点，罚款1000元以上10000元以

下；拒不改正，罚款10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

●禁烟场所（区域）的经营者、

管理者未按规定履行控烟职责，罚

款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情节

严重可吊销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

●网络违规售烟，罚款

5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在餐厅、酒吧吸烟是常态

烟瘾犯了，争分夺秒吸两口

昨日，记者走访了市妇幼

保健院大楼外、长途客运中心

的室外等候区域等公共场所，

发现不少市民在惬意地吞云吐

雾。

餐厅也不会对吸烟者拒之

门外。市区有不少设有包厢的

餐厅、咖啡馆、酒吧等，还主动

为客人提供烟灰缸。一家茶座

的服务生小云称：“在餐厅里抽

烟很正常啊，我们也不会特意

阻止。”

记者对身边的人做了个小

调查，发现一般人都支持办公

室、妇幼机构、公共交通场合禁

烟。不过，有不少人并不赞成

在酒吧禁烟。实际上边饮酒边

吸烟是很多人的习惯，尤其在

酒吧和俱乐部这类深夜娱乐场

所，吸烟更是一种常态。哪怕

你不吸烟，如果前往这类消费

场所，就要有承受“二手烟”的

准备。

解读：

条例一旦实施，将成最严“禁烟令”

有人称，如果送审稿正式

通过并付诸实施，将成为我国

史上最严的“禁烟令”。如果你

是国家机关人员，或是教师、医

生，又或是烟草销售者，那就更

需要引起注意。

送审稿要求，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不在公务活动中吸烟，

教师不在学生面前吸烟，医务

人员不在病人面前吸烟。烟草

销售商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

草制品，对难以确认是否为未

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

份证件；对不能出示身份证件

的，不得向其销售烟草制品；禁

止通过网络等渠道向未成年人

销售烟草制品。

这表明，作为政策的制定

者和执行者，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的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

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医务人员

应当带头控烟。在各类公务和

大型公共活动中，送审稿明确，

主办方不得提供、使用或者赠

予烟草制品，不得使用或者变

相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烟草制

品。

关于未成年人的控烟问

题，本次送审稿在一些细则上

做出了更具体的规定，使得未

成年人的保护之盾更坚固。

在卫生部公布的一份中国

控制吸烟报告中指出，在我国

1.3 亿 青 少 年 中 ，吸 烟 者 约

1500 万 ，尝 试 吸 烟 者 不 下

4000 万，而遭受“二手烟”危害

的高达 6500 万。我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就有明确规定，“禁

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但并

未规定相应的具体要求和处罚

措施。这次送审稿对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草制品的行为作出了

限制，并提出具体要求。此外，

还强调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预防、控制学生吸烟，对学生进

行烟草危害宣传教育，及时劝

阻和教育吸烟的学生戒烟。

一些客人在餐馆吸烟，但

服务员不好意思劝阻。送审稿

明确，禁烟场所（区域）的商家

应履行控制吸烟职责，对违规

吸烟行为予以劝阻，对不听劝

阻的要求其离开。在禁烟经营

场所内吸烟，因不听劝阻而被

要求离开的，无权向经营者索

回已经消费的费用；已经接受

服务但未支付费用的，应当支

付费用。

对于在禁烟场所（区域）吸

烟者，送审稿明确，由相应主管

部门行政执法人员责令立即改

正，并可处以 50 元以上 500 元

以下的罚款。

市民老刘（38岁，20年烟
龄）：对于我这样的老烟民来说，
烟瘾犯了是很难受的，不仅精神

恍惚，心神不宁，浑身不得劲，心

里更是跟猫抓一样，总觉得缺了

点什么。这个时候，如果能点上

一支烟，大吸一口的话，无疑是

件很幸福的事。但在禁烟令全

面铺开的今天，我也会要求自己

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

规定不允许吸烟的地方，我一定

会控制住自己的烟瘾。

期待控烟条例进一步落实

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科
长王伟光：从去年起，我市的控
烟力度已经加大。今年开始，我

市已经开始在室内公共场所全

面禁烟，创建“无烟单位”。目

前，我市所有学校和卫生机构已

经实行“无烟区”。但控烟工作

任重道远。在我市烟民中，包括

数量庞大的青少年吸烟人群。

吸烟有害健康，但有关调

查表明，四分之三的中国人不

能全面了解吸烟对健康的危

害，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不了

解“二手烟”的危害。

此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的送审稿，分别从禁烟范

围、宣传教育、戒烟服务、预防

和控制未成年人吸烟、监督管

理等多个方面严格规定，层层

落实责任，措施详细，目标明

确，责任到位，有力地夯实了

制度层面控制吸烟的保障性

基础，对于各地全面控烟，具

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

“政贵在行”，再翔实、再

严谨的法律法规，能否达到预

期效果，关键点在于贯彻和落

实，否则控烟条例也难逃一纸

空文的命运。政策执行，需要

社会广泛参与，共同监督,并

肩执行，更需要广大烟民自觉

遵守。

“二手烟”危害不低于“一手烟”

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医师张鸣华：公共场所里吸
烟留下的烟雾会长时间停留

在环境内，影响到每一个进入

公共场所的人，“二手烟”的危

害并不低于“一手烟”。因此

在公共场所控烟，对公众的健

康会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统计，吸烟人群肿瘤、

慢阻肺的发病率是正常人的8

倍。慢阻肺是一种会导致患者

呼吸功能逐渐下降的慢性气道

炎症性疾病。慢阻肺的确切病

因不明，但被认为与肺部对有

害气体、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

有关。目前，吸烟是公认的最

直接、最肯定的致病因素。

我国 40岁以上人群中，

12.4%男性、5.1%女性患有慢阻

肺，而吸烟人群的患病率更

高。一个每天1包持续45年的

烟民，得慢阻肺的几率为1/4；

如果15岁以下就开始吸烟，将

来有1/6的几率会患上慢阻肺。

青少年吸烟的危害比成年

人更大。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身

体迅速成长发育的阶段，身体的

各器官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比

较稚嫩和敏感，抵抗力不强，而

且对各种有毒物质的吸收比成

年人要容易，所以中毒更深。青

少年吸烟还可能导致早衰、早亡

以及影响下一代的发育。

很多人不吸烟也得慢阻

肺，原因很可能是在公众场所

吸的“二手烟”。“二手烟”同样

能够诱发哮喘、冠心病。对于

孕妇来说，其危害更大，烟草

烟雾对胎儿生长的子宫内环

境直接造成污染，影响胚胎细

胞增殖、分化，导致胚胎发育

异常，导致孕妇发生妊高征

（即妊娠高血压综合症）、妊娠

合并征等。

延伸阅读：


